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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浙江聚力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

 

中小板关注函【2020】第 315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浙江聚力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2020 年 5 月 19 日，你公司披露《关于出售资产的公告》称，公

司与自然人陆新忠（以下简称“受让方”）签订《关于北京帝龙文化

有限公司 100%股权处置的协议》（以下简称“股权处置协议”），拟将

持有的北京帝龙文化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北京帝龙文化”）100%股

权转让给受让方，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1 元。 

我部对此表示高度关注，请你公司对下列事项进行认真自查： 

1、根据你公司测算，本次转让资产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，请详

细披露测算过程及依据，并请结合公司同类业务运行情况补充说明本

次仅出售北京帝龙文化的原因和合理性，后续对同类业务的处置规划，

公司是否存在分步出售资产以规避重大资产重组的情况。 

2、请补充说明本次股权转让的受让方陆新忠是否与公司管理层、

股东存在其他关联关系或利益联系，陆新忠是否就本次交易与公司、

公司管理层或其他相关方签署“抽屉”协议，并请结合陆新忠个人资

产情况说明其同意受让北京帝龙文化的原因、合理性及其后续对北京

帝龙文化的具体规划。 

3、根据公告，你公司本次转让北京帝龙文化 100%股权无需征得

债权人和其他第三方同意，请结合公司、北京帝龙文化及其子公司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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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担保及债务协议签署等情况详细核查该等描述是否准确。请你公司

法律顾问核查并发表意见。 

4、根据公告，本次你公司拟转让的股权不存在质押或者其他第

三人权利，不存在重大争议、诉讼或仲裁事项，不存在查封、冻结等

司法措施，请补充核查北京帝龙文化及其下属子公司主要资产是否存

在重大争议、诉讼或仲裁事项，若有，请补充披露相关事项对本次交

易的具体影响。请你公司法律顾问核查并发表意见。 

5、请补充说明你公司董事张楚在董事会审议时所述“北京腾讯

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起诉公司、美生元及天津点我合同纠纷一案所涉及

的 2.64 亿元经营性负债”具体情况，你公司是否履行了相关披露义

务，并就该事项对此次股权转让的影响进行分析。请你公司法律顾问

核查并发表意见。 

6、本次交易中，评估机构向你公司出具咨询项目价值分析报告，

确认北京帝龙文化以 2019 年 12 月 31 日为基准日的股东全部权益价

值分析的结果为-1,501.94 万元，请补充说明价值分析报告与资产评估

报告的区别，评估机构不出具评估报告的具体原因以及该报告是否可

以替代评估报告。 

7、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，你公司为北京帝龙文化下属子公司

提供担保的余额为 27,554.42 万元，请补充披露： 

（1）截至目前公司为北京帝龙文化及其下属子公司提供的具体担

保额度、余额情况及相关债务形成的原因及履行情况，上述担保是否

履行了必要的审议和披露程序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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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根据股权处置协议，受让方同意在交易完成后努力促使北京

帝龙文化下属子公司负债回款金额在 1 亿元以上，以减少或避免公司

的或有担保责任，公司将据此对上述连带担保责任计提预计负债

17,554.42 万元。请补充披露受让方拟采取何种措施完成上述回款及

其商业合理性，相关回款现阶段不能偿付的原因及合理性，同时请说

明公司目前未就上述回款计提负债的原因。 

请你公司会计师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专业意见。 

8、根据股权处置协议，自 2019 年 12 月 31 日至交割日期间内，

北京帝龙文化对应的资产产生的盈利和亏损，你公司不再享有及承担，

也无须向受让方承担补偿义务。请补充说明上述过渡期安排是否具有

商业合理性、该等安排是否已实质导致北京帝龙文化不受公司控制、

截至目前上述盈利或亏损的具体情况。请你公司会计师对上述事项进

行核查并发表专业意见。 

9、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，公司应收北京帝龙文化下属子公司

的款项共计 15,848.81 万元，请补充披露上述款项形成的具体情况、

截至目前的最新余额，本次交易后公司将该款项全额计提坏账准备的

合理性。请你公司会计师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专业意见。 

10、请结合本次交易对担保、资金占用等事项的处置情况详细测

算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具体财务指标的影响，并请结合北京帝龙文化

近三年业务开展、相关指标占比等情况详细说明交易后公司持续经营

能力是否受到重大影响及公司拟采取的应对措施。请你公司会计师对

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专业意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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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在 2020 年 5 月 27 日前将有

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，同时抄报浙江证监局上市公司监管

处。同时，提醒你公司：上市公司应当按照国家法律、法规、本所《股

票上市规则》和《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等规定，诚实守信，规范

运作，认真和及时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特此函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小板公司管理部 

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5 月 20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